
意外发现丈夫出轨

做了十几年律师， 收到过无数

份判决， 在或胜或败的判决结果面

前几乎已经波澜不惊了， 但最近我

收到的一份二审民事案件改判判决

书， 却着实让我感到兴奋， 一扫去

年 10 月收到一审败诉判决带来的

阴霾。

江女士和丈夫余先生在 2007

年 1 月份正式登记结婚， 从此开启

了他们共同生活的新篇章。 新婚燕

尔， 他们也曾享受着彼此的陪伴和

爱情的甜蜜， 共同度过了许多美好

的时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个人相处

的时日变得越来越长， 婚姻生活中

的新鲜感和激情逐渐被日常生活的

平淡和习惯所取代。

在江女士看来， 婚姻的本质是

“平平淡淡才是真”， 再多的甜言蜜

语都不如两个人一起把日子过好。

结婚几年后， 丈夫余先生迎来

了事业的上升期， 工作日益繁忙，

而江女士则把小家操持得井井有

条。 她从来没有想过， 丈夫其实已

经在外有了新欢。

江女士经人介绍从外地赶来找

到我时， 只是有了丈夫出轨的初步

线索， 而这源于她某天不经意间看

到丈夫手机上收到的一条消息……

这个意外的发现让江女士感到

揪心， 同时， 她也开始有意识地利

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翻看丈夫的手

机。

除了不堪入目的聊天内容， 江

女士还发现丈夫经常通过微信给对

方转账， 有时还附上“宝贝我爱

你” 等肉麻的话。

带着这些初步发现， 江女士找

到我寻求帮助。 而她的诉求是， 无

论她的这段婚姻如何收场， 当务之

急是先将丈夫因为婚外情而送出去

的钱要回来。

江女士还向我咨询， 是否需要

像那些文艺作品中演的那样， 找准

机会带人上门去“捉奸”， 作为丈

夫出轨的证据。

对此， 我告诉江女士， 我们不

需要打草惊蛇， 而应该先悄悄把相

关证据调取到。

随后， 我经过调查取证， 获取

了江女士的丈夫余先生与出轨对象

孟小姐的微信聊天及转账记录。 而

相关证据显示， 余先生与孟小姐的

关系开始于 2016 年， 已经持续了

7 年多， 我们查到的赠与不但有通

过微信给的， 还有通过银行转账

的， 前后总计高达 40 余万元。

看着厚厚一沓证据， 江女士感

到欲哭无泪， 只想着赶快了结此

事。

起诉“小三”要求还钱

在取证基本完成后， 江女士向

丈夫余先生摊了牌， 我们将余先生

和孟小姐共同列为被告， 要求孟小

姐返还所有赠款。 至于“捉奸”，

作为律师我感到大可不必， 因为我

对于我们取得的证据还是非常有信

心的， 认为已经足以证明婚外情的

事实。

然而， 出乎我意料的是， 一审

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后认为： 原告

江女士没有提交明确的证据证明被

告余先生与被告孟小姐发生了关系。

余先生与孟小姐之间虽然有资金往

来， 但是他们之间曾合伙做生意，

存在资金往来亦属正常， 仅凭二被

告之间的银行和微信转账不足以证

明余先生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

孟小姐。

原告江女士未提交充足的证据

证明被告余先生是将属于夫妻之间

的共同财产擅自赠与了被告孟小姐，

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无法

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江女士的

全部诉讼请求。

聊天记录证据充分

对于这样的一审判决， 我们当然

无法接受。 难道真的只有“捉奸在

床”， 才能证明余先生与孟小姐有婚

外情吗？

为此， 我代理江女士提出了上

诉。

通过梳理微信聊天和转账记录，

我认为完全可以证明余先生与孟小姐

有婚外情这一事实。 对于关键的聊天

记录， 我都一一做了标注， 希望引起

二审法官的注意。 比如某天， 孟小姐

给余先生发消息说： “等到了排卵

期， 你都不在这边。”

此外， 余先生和孟小姐显然还曾

有过一个共同生活的地方， 他们称之

为“家”。 孟小姐曾经问余先生 ：

“你中午是否回家吃饭” “花浇水没

有？ 你不上班时候把家里搞干净”；

而余先生也曾告诉孟小姐“好啦， 今

晚回来， 满意了吧”。

在微信聊天记录中， 孟小姐还多

次向余先生发送验孕试纸的照片， 并

讨论测试结果。

基于孟小姐和余先生长期保持婚

外关系并接受赠与这一事实， 孟小姐

显然侵害了江女士对于夫妻共同财产

的权益， 余先生则违反了夫妻忠实义

务， 孟小姐和余先生还共同违反了公

序良俗， 因此， 孟小姐获赠的款项应

当全数归还。

二审改判全数返还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江女士提

交的余先生与孟小姐的微信聊天记录

显示， 两人从 2016 年至 2023 年一直

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聊天内容包

括大量谈情说爱、 排卵期、 酒店开房

等涉及男女关系和性关系的内容， 且

孟小姐多次向余先生发送验孕试纸照

片并讨论测试结果。 这些证据足以证

明余先生与孟小姐之间存在婚外不正

当的男女关系。

此外， 余先生在婚内多次向孟小

姐转账， 金额包括“520 元” “5200

元” “8888 元” 等具有特殊情感含

义的数字， 且转账时附带了诸如“宝

贝我爱你” 等情感表达， 进一步证实

了这些转账行为是基于不正当男女关

系的赠与。

余先生和孟小姐称部分微信聊天

记录无原件核对， 不认可证据的真实

性， 但是前述聊天记录中显示的转账

可以与一审法院调取的微信转账记录

对应， 故法院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

实性予以认可。

余先生与孟小姐辩称转账系发工

资、 合伙做生意等， 但未提供客观证

据予以证明， 且转账金额和频率明显

不符合正常的商业交易习惯。

综上， 余先生在未征得江女士同

意的情况下， 擅自将大额夫妻共同财

产赠与孟小姐， 严重侵害了江女士的

合法权益，构成无权处分，该赠与行为

无效，孟小姐应当返还全部受赠财产。

根据查明的事实， 孟小姐接受赠

与的款项为 40 万余元。 孟小姐虽称

期间也有向余先生转账， 但在法院释

明下， 仍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故孟

小姐应当向江女士返还款项为 40 万

余元。

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民事判决，

改判孟小姐向江女士返还 40 万余元。

江女士意外发现丈夫出轨的线索，通过委托律师调查，我们掌

握了大量聊天记录和微信及银行转账记录，并起诉要求“小三”返

还接受的全部赠与。

没想到，一审法院驳回了我们的诉讼请求……

!"#$
赠“小三”40万元

要求返还
二审终获支持

□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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